附件4-2:

《2018年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花卉产业发展）资金（非贫困县）和绩效目标》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厅关于下达2018年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非贫困县）和绩效目标的通知》（云财农〔2018〕73号）文件和《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农业局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农业生产专项资金（非贫困县）和绩效目标的通知》（昆财农〔2018〕85号）文件要求和安排。我局承担了《2018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花卉产业发展）资金和绩效目标》项目的实施，围绕绿色高效花卉生产流通运营建设和科技兴花发展战略，扶持方向为新技术、新设施在花卉生产流通运营中的示范应用和花卉采后运输冷链物流建设。具体扶持重点为花卉采后加工及冷链物流示范点建设。突出创新性、示范性和特色，促进先进科技成果转化，打造品牌、提高档次、加快提升装备等综合要素和整体实力。
（二）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1. 绩效目标设定：（1）建设示范点不低于5个；（2）花卉采后物流质量损耗降低5%；（3）服务对象满意度90%以上。
2. 指标完成情况：（1）建设示范点6个；（2）花卉采后物流质量损耗降低5%以下；（3）服务对象满意度95%以上。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根据文件精神，该项目省级共分配安排资金140万元，于2018年7月到位。资金安排标准依据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联合发文《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农业生产发展专项项目（省级花卉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立项计划和资金的通知》（呈农财联【2018】9号）执行，项目资金管理和拨付按《项目管理责任书》约定进行，确保做到支出合理、专款专用、专项审计、发挥作用。目前已拨付项目资金70万元，余下的70万元预计2019年6月底前拨付。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局于2018年7月18日向区辖各街道办事处和花卉生产企业发布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关于申报2018年省级花卉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呈农林【2018】43号），鼓励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和花卉专业合作组织积极申报。2018年8月3日召开呈贡区《花卉采后运输冷链物流示范点建设》项目立项评审会。邀请昆明市农科院推广研究员李荣琼等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对积极申报的花卉企业按项目申报书要求逐项评审，形成评审意见。2018年8月27日，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联合发文《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农业生产发展专项项目（省级花卉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立项计划和资金的通知》（呈农财联【2018】9号），对项目及政府扶持资金作具体的安排。2018年9月10日经区农林局办公会议研究，同意按程序拨付首期项目扶持资金70万元、即项目扶持总资金的50%；于9月11日和项目实施企业签订《项目管理责任书》，严格对照项目建设内容进行管理和督查。2018年10月18、25、31日分别对项目实施企业进行现场督查，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理。2018年12月27日组织有关专家，对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内容，达到验收条件的昆明情义花卉园艺有限公司等三家项目承担单位进行总结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另外三家项目承担单位预计2019年5月份可全部完成项目建设内容，待验收后再拨付后50%项目尾款。
四、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的实施严格按实施方案进行，从立项到建设内容完成均按阶段分步实施，按要求全面完成了各项实施内容，达到了项目建设的各项量化指标，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示范带动作用明显。实现了“以效益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科技为支撑，以流通为保障”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方向，加快促进呈贡区花卉产业的融合升级发展。
五、存在的问题
无任何存在问题。整个专项项目立项依据充分，资金管理办法明晰、规范。资金分配合理，突出重点，公平公正，无散小差现象；资金拨付及时规范，无滞留、闲置等现象；资金使用合规，无截留、挪用等现象，发挥了明显的资金使用效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在今年六月底以前完成整个项目验收工作，将所有材料收集整理上报上级各有关部门。后续工作计划。
（二）继续加大政策和资金的引导和扶持作用，示范一批、带动一片，加快我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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